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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苗栗縣警察局「113年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實施
計畫」1份，請參據轄區特性及治安狀況落實執行，請查
照。

說明：依據苗栗縣警察局112年11月29日府警保字第1120074325號
函辦理。

正本：國立苗栗高級中學、國立竹南高級中學、國立苑裡高級中學、國立卓蘭高級中
等學校、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立大湖
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、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、苗栗縣
立興華高級中學、苗栗縣立大同高級中學、苗栗縣立三義高級中學、苗栗縣私
立建臺高級中學、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、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
校、苗栗縣私立龍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、苗栗縣私立育民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
校

副本：
電 子 公 文
交 換 章

國立苑裡高級中學　
112/12/04

1120008505

裝

訂

線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　共1頁


